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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（一）项目概况
1.立项背景及目的：高龄津贴，是针对高龄老人实行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。其目的是为了解决高龄老人基本生活问题，对保障高龄老人的生活质量起到很重要的作用。高龄津贴按照“低标准、广覆盖、保基本、多层次、可持续”的总体要求，创新高龄老人福利制度模式，健全养老保障服务体系，建立保障高龄老人基本生活需求的长效机制，推进补缺型老年福利向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发展，使广大高龄老人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，不断提高高龄老人的生活质量。
2.项目实施情况：2025我县共有高龄老人4693人，其中80至89周岁老年人4087人，每人每月按60元的标准发放；90至99周岁老年人598人，每人每月按120元的标准发放；100周岁以上老年人8人，每人每月按500元的标准发放。
3.资金来源及使用情况：按照有关规定，结合高龄老人人口数、资金支出情况，将补贴资金纳入同级财政预算，补贴资金实行分级负担制，除中央补助外，省、市、县三级财政共同承担。根据（富财预〔2025〕1号）2025年高龄老年人保健县级补助资金收入126.36万元，支出126.36万元。
4、组织及管理情况：高龄补贴严格按照“县财政局核拨资金、金融机构代发到人”的规程，符合条件的人员经个人自愿向户口所在地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提出申请，根据所申请补贴类型提交申请，由镇街道完成审核，完成一应规程后补贴资金由民政按月发放。
（二）绩效目标。
1.总目标
按时、按数完成发放。
2.年度目标
（1）产出目标
（2）2025我县共有高龄老人4693人，其中80至89周岁老年人4087人，每人每月按60元的标准发放；90至99周岁老年人598人，每人每月按120元的标准发放；100周岁以上老年人8人，每人每月按500元的标准发放，全年共发放高龄补贴338.79万元。
（3）效果目标
高龄津贴受益对象满意率超过90%。
2、 绩效评价工作情况
遵循科学规范、全面系统、客观公正和绩效相关的工作原则，采用比较分析法、公众评判法、查问询证法、实地考察法等方法，做好问题设计和调研地点选择，对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综合评分，从定量和定性两方面对项目实施绩效进行评价。
三、评价结论
绩效自评结果将有助于提高高龄老年人补贴管理工作水平、提高工作的质量，确保工作做实、做细，力求受助群体得到幸福感、获得感。
四、绩效评价指标分析
高龄补贴工作直接面对群众，基层服务能力必不可少，本项补助工作更是贴近困难群众，提升基层服务能力，组织培训基层民政服务人员，更好的服务于群众。
五、主要经验及做法
（一）主要经验及做法1.健全数据比对机制。运用Excel数据比对技巧，全面梳理基础数据，大大提升资金发放准确率；2.各镇街、村民政事务员、加大政策宣传，及时通知、帮助符合条件的老年人申报补贴；3.各镇（街道）民政、工作人员对辖区老年人情况变化能及时上报、积极学习“一卡通”相关操作知识和数据比对机制。
（二）存在的问题：1.死亡数据获取渠道有限，异地死亡人员信息掌握不及时，导致发生未及时停发死亡人员高龄津贴情况；2.部分老人银行卡信息变动后不及时申报，影响资金按时发放。
（三）建议和改进措施：1.建立部门间信息交换共享平台，加强数据沟通和共享；2.加大各镇街、村民政、工作人员的培训力度，持续做好高龄老年人生存认证、审核、发放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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